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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3月21日11时15分，G7京新高速北京路立交桥路
段，一辆白色小客车沿第三车道往昌吉方向行驶，突
然，该车冲向左侧。左后方一辆紧随其后的灰色越野
车尝试避让，但由于车速快、距离短、惯性大，“砰”的一
声，两车相撞。小客车左后方被越野车撞出一个深坑，
越野车车头保险杠变形、车灯碎裂。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民警
快速赶到事故现场处置。经询问，小客车驾驶人吴某
当天载着一家人前往昌吉游玩。行至事发路段，吴某
觉得前方同车道行驶的大货车开得太慢，于是在没有
确认安全的情况下，突然向左变道，打算超车，谁知让
后方车辆措手不及。

民警在核对双方身份信息的过程中，发现吴某的
驾驶证尚在实习期。

责任划分与法律解析

民警结合事发时公共视频证据、双方询问笔录，认
定驾驶人吴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民警解释，高速公路行车过程中，变道方负有“提
前示意、观察安全、平稳并入”的法定义务，无论实线还
是虚线变道，“不影响原车道车辆正常行驶”是硬性要
求。而吴某在变道过程中，未提前开启转向灯提醒后
方车辆，未履行观察后方路况的基本义务，影响后方车
辆的正常通行，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且唯一原因，
因此需承担全部责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道路同方向划有2条以上机动车
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
机动车的正常行驶。

安全提示

驾驶人需牢记高速路变道的“三步走”原则：
第一步：提前预判，开启转向灯，即“一灯”。
变道前，需提前观察导航、路牌，确认变道目的（如

下桥、匝道、服务区等），避免临近路口临时变道。根据
车速，至少提前3秒以上开启对应方向转向灯，通过灯
光向周边车辆明确自身变道意图，为后方车辆预留反
应时间。

第二步：仔细观察，确认无安全隐患，即“二看”。
通过内、外后视镜全面扫描后方及侧方车流，同时

侧头检查车辆盲区，确保目标车道无近距离行驶车辆、
车速与自身车辆符合，确认无安全隐患后再变道。

第三步：平稳操作，规范后续行驶，即“三变道”。
变道时，转动方向盘需平稳缓慢，避免急打方向、

连续变道。变道后，不要急加速或急减速，与周边车辆
保持至少100米以上安全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孙培琦表示，当前，我国公安
交管部门在车辆检验检测方面尚
未实现全国联网，异地检验的联
动监管机制尚不成熟，异地替检、
检验造假等违法行为仍有可乘之
机。同时，此类行为违法收益高、
成本低，即便打击及时，也难以形
成有效震慑。

从事车辆管理工作多年的杜
强介绍，车辆未接受安全技术检
验和环保检测，驾驶人就无法及
时排除肉眼不可见的制动率异
常、翻新胎等安全隐患，存在重大
交通事故风险。此外，货车往往
存在尾气超标问题，长期不正常
使用污染控制装置会导致氮氧化

物、颗粒物等有害气体排放增加，
加剧大气污染，影响环境质量。

为杜绝此类违法行为，喀什地
区公安局交管支队正在深化机动
车检验专项整治行动，着力提升民
辅警、检验检测机构业务能力水
平，并强化数据分析，严厉打击机
动车检验检测领域违法行为。

数据溯源揭露“千里替检”真相
喀什地区公安交管部门侦破新疆首例跨省货车检验造假案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赵书城通讯员匡田

抽查检测数据、回访检测流程、强化交通安全知识宣传……近期，喀什地区公安交管部

门大力开展机动车检验专项整治行动。这次行动源于喀什地区公安局交管支队侦破的全

疆首例跨省货车检验造假案。

2月初，喀什地区公安局交管
支队车辆管理所民警周坤鹏在定
期分析机动车检验数据时发现，
自年初以来，外省重型货车前来
喀什地区办理机动车年审的业务
量异常增大。

“货运车辆在全国各地跑，因
年审即将到期，选择异地检验属
正常。”周坤鹏介绍，每年都有外
省货车在喀什地区办理年审，可
今年这种情况并不多。“1个多月
内有 10 余辆外省货车申请年审
业务，这是从没有过的现象。”周
坤鹏说。

数据“说”出异常，监管闻风
而动。接到周坤鹏报告的线索

后，喀什地区公安局交管支队车
辆管理所所长孙培琦立即调集警
力展开调查。可民警走访了解后
发现，喀什地区在建工地、企业等
运输市场没有大批量运输需求，
也就是说这些外省货运车辆并不
具备在喀什地区集中活动的合理
动因。此外，喀什地区机动车检
验检测流程遵循全国统一标准，
没有宽松政策，“喀什地区年审通
过率高，吸引外省车辆”的猜测也
不成立。

“综合掌握的情况，我们怀疑
是检验造假。”孙培琦说。

围绕怀疑方向，周坤鹏再次
选择让数据“说话”。

周坤鹏与同事梳理了数家机
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的千余条数
据，发现这些外省重型货车在喀
什地区办理年审业务时，还在其
他省份有运行轨迹，“说明这些车
并没有来过喀什，上台检测的可
能是套牌车。”周坤鹏说。

更直观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
点。经分析，民警们发现，接受检
测的外省重型货车存在同一号牌
拖车牵引多辆不同号牌挂车的违
规行为，且车辆外观高度一致、驾
驶人均为同一人。

多重证据将线索指向检验造
假行为。2月中旬，喀什地区公安
局交管支队对该线索立案侦查。

喀什地区公安局交管支队车
辆管理所民警杜强、阿卜杜乃比·
艾尼连续 2周蹲守在申请年审的
外省重型货车出没路段找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2 月 28
日，一辆可疑货车进入他们的视
野。跟随此车进入疏勒县某机动
车检验检测机构后，杜强发现，该
车与多辆已年审的外省重型货车
外观高度一致，驾驶人亦是同一
人。

提交申请材料、上台检测，不
到半个小时，该车完成检验。

“我们核实过，驾驶人提交的
申请材料都是真实的，但车证不
符。”杜强说。

固定了相关证据，杜强与阿
卜杜乃比跟着可疑货车来到机动
车检验检测机构附近的停车场。

货车刚停好，就有两人拿着
打磨机走到货车旁，清除车辆识
别代号，并在相同位置使用专业
打码仪刻上新的车辆识别代号，
然后喷漆、做旧处理、更换新车
牌。短短 10分钟，货车就改头换
面，有了新身份。货车驾驶人全
程未下车。

阿卜杜乃比和杜强趁对方不
备，联合增援警力冲了上去，当场
抓获 3名违法行为人，查获“道具
货运挂车”4辆，假机动车号牌 31
副、制假设备若干。

经突审，除涉嫌驾驶套牌车
辆的驾驶人热某外，违法行为人
黄某、王某对其篡改车辆识别代
号，实施异地替检的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

黄某交代，他曾是某货运挂
车制造工厂技术员，2012年、2014
年，因犯罪先后入狱。刑满释放
后，遭工厂辞退。

2025年底，黄某投奔在喀什
市售卖挂车的亲戚王某，这期间，
他利用自己熟知更改挂车车辆识
别代号方法的优势，以高额利润
诱惑王某一同实施重型货车异地
替检行为。尽管有犹豫，可看到
可观利润的王某还是拿出 4 万
元，与黄某分别购买了 4 辆替检
的“道具货运挂车”、制假设备、假
车辆号牌，并招募2名驾驶员。

今年 1 月，黄某在多个货运
微信群发布“可代办年审”的广
告，不少图省事的外省货运司机
与黄某取得联系。短短 2 个月，
黄某伙同王某以每车 2000 元的
价格，为 24辆外省重型货车违规
替检，违法获利近5万元。

黄某等人篡改后的车辆识别
代号仿真度极高，单看送检的单
台车辆，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很

难识别出篡改痕迹。但这些反复
使用的“道具货运挂车”，有着完
全一致的外观、固定的送检驾驶
人，对这些不符合正常货运车辆
运营规律的异常信号，机动车检
验检测机构理应履行核验送检车
辆与登记备案信息一致、风险甄
别与上报的法定义务。因此，对
这起案件的发生，把关不严的机
动车检验检测机构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目前，喀什地区公安局交管
支队对违法行为人黄某、王某分
别作出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 5000
元罚款的处罚；对 3 家涉案机动
车检验检测机构作出暂停采信检
验报告 30日的处罚；对涉案异地
替检外省重型货车，作出向车辆
所属交管部门发函，要求撤销此
类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的决定；对
涉案网购假车辆号牌违法线索及
证据，依法移送发货地监管部门。

驾驶套牌车辆的涉案驾驶人
另案处理。

警示录
交通事故

前车“任性”变道
“砰”……

□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韩晋通讯员刘笑

数据“说”出异常
行车安全，关键在于规范操作与谨慎判断。

近日，在 G7 京新高速公路北京路立交桥路段，一
起因驾驶人突然变更车道引发的交通事故，再次
为广大驾驶人敲响安全警钟。

王昱涵绘

斩断替检违法链条

多措并举专项整治

民警查获的制假设备。

喀什地区公安局交管支队供图

民警核查收缴的假车辆号牌。


